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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之“礼”对中国古代 

礼制建筑的影响 

李玲
1
 

【摘 要】：“礼”是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儒家主张根据“礼”的原则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礼”规范和影

响着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建筑作为文化的载体，中国古代建筑不可避免地附带着“礼”的功能，并因此出现了一

种特殊的建筑形式——礼制建筑。“礼制建筑”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地位的关系礼法，是不平等制度下维护人与

人、人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媒介；同时也是维系天地人伦、上下尊卑的宇宙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物化工具。礼制建筑以

达到中国传统文化“和”的审美境界为理想。 

【关键词】：礼 仁 礼制建筑 和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20）11－0231-07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儒家“礼”的思想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孔子说：“为国以礼。”[1](P93）晏婴说：“礼之可以为

国也久矣。”
[2](P106）

“礼”成了治理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有效工具，“礼达而分定”，进而达到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的理想境地，其实质是要求遵循相应“礼”的法则，制定一种内部秩序规定从而对社会进行管理，最终达到人与人、人与家族

或社会的秩序化。“礼”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用来维护社会稳定的一种规范和制度。《说文解字》中有“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

也”[3](P122）。只有按照“礼”的仪式行事才能得到鬼神的赐福和保佑。“礼”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中

国古代建筑的形制、方位等方方面面，使建筑的功能由原始社会的最初最简单的抵御防护的物理功能，扩展为带有特殊意义的

社会功能，从而使建筑成了一种形而上的语言。 

《史记·礼书》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4](P103）古人认为：天地是生命的本体

之源，祖先是家族的根本之源，国君是治国的标本之源，所以要尊重天地、敬拜祖先并突出国君的地位。“礼”在儒家的心目

中，是维系天地人伦、上下有序的宇宙秩序和社会制度的准则。 

古代基于“礼”而出现的建筑有两种类型：一是“将整个建筑形制本身看作是‘礼制’的内容之一……同时另外也产生了

一系列由‘礼’的要求而来的‘礼制建筑’”[5](P100）。前者以民居、宫殿和都城等为主要代表，这类建筑除了居住、朝政和防御

等功能外，“礼”的内容也影响了其形制和布局，但“礼”的内容仅仅是其功能之一，而非全部；后者如宗庙、祠堂、社稷、

明堂以及墓葬等为祭祀、纪念、教化等目的建置的建筑物或其附属设施，“礼”是其全部内容，因而被称为“礼制建筑”。这

种因为“礼”的需要而出现的“礼制建筑”，是一种带有特定社会意义和社会功能的建筑形态，也正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地

位和社会秩序，保持其等级制度下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稳定的一种媒介或是载体。 

“所有礼制建筑的设计都充满象征主义的构想，这是古代追求内容和形式统一的一种基于玄学的表达方式。”[5](P101）礼制建

筑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宗教性质，和宗教起源关系密切，历史悠久、延续持久，艺术成就代表一定的社会发展水平，其地位远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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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居住、商用等实用性建筑，这是因为“礼”在建筑类型上已经形成了一套庞大的礼制性建筑系列，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

分。“祭祀类带有礼制性的建筑，其文化意义首先表现为崇拜兼审美的双重性质及内涵。它所祭祀的对象，无论天地、日月、

山川、星辰还是祖宗、著名历史人物，都是人们所仰慕、敬重、崇拜的对象。”
[6]
坛、庙等这些特殊类型的建筑形态，虽然不像

佛寺、道观那样有强烈的宗教信仰特征，却表达了一种热烈的家国情怀的崇拜意义；虽不像宫殿、民居那样具有浓烈的政治伦

理意味，却渗透了人伦关系中的社会伦理、道德伦理，从而成为儒家以“仁”为核心的审美思想的物质载体。 

一、坛、庙：天人合一、敬天尊地 

农业社会的生存空间由天与地构成。高高在上、神秘莫测的天是雨水之源，滋润万物生长。农业民族对天具有难以割舍的

崇敬、畏惧和依赖之情，他们把天地比作父母，形成了天地代表着神圣、权威的传统文化意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的意

义非常广泛。道家认为“天”是自然之道，是人和一切事物的根源；儒家则认为“天”既是自然的也是道德的，且赋予人类生

命和德性，主张“天人相合”。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7](P18）《周易》中有：“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

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8](P92）这些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理论建构的核心理念：天人合一、敬天

尊地。 

当先哲们期望建立一种稳健平和的社会秩序和人文关系，试图将对天地、神明的祭祀、礼仪导入人际关系时，“礼”作为

一种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形式，在逐步完善和发展中成了一种制度。《孝经》中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

乐。”[9](P132）礼俗、礼仪、礼节在不断地创造、拓展、改革中得以逐步成为正统的礼制，形成有着浓厚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礼”

的文明。最早记载中国古代礼制的著名典籍有《周礼》《仪礼》和《礼记》。“礼”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带有原始宗教

色彩的生活习俗，以神圣化的礼仪行为感化或限制初民的原始冲动；二是具有文明社会等级关系的含义，将礼的习俗与礼的制

度融为一体，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礼制的全部总和。 

“礼”成为祭天、祀祖、继承制度、封建制度、庙堂制度、刑法制度等一整套制度的行为规范，是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理

论基础和价值标准。 

坛、庙作为礼制建筑的一种，其建置源于“吉礼”中的“祭礼”。作为祭祀性的礼制建筑，坛、庙主要用于祭祀天地诸神

和祖宗神灵。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坛，祭场也。”[3](P162）即封土使其成为祭祀的场所，其狭义的意思是指祭台，广义上

还包括各种附属建筑。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在郊外设坛祭祀天地的记载。《周书》曰：“设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农星，

先王皆与食。”[10](P236）为了与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诸神沟通和交流，祭祀活动一般在露天举行，这种仪式和习俗从先秦一直

持续到明清，反映出对自然的崇拜和寄托。《礼记·五制》说：“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
[11](P112）

先秦时期，

诸侯会盟、誓师、封禅、拜将等凡属重大仪典都在坛上举行。汉代以后随着礼制建筑的完备和细化，坛仅用于祭祀天地。 

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的天坛，是明清两代帝王春季祈谷、夏至祈雨、冬至祈天的地方。天坛占地比北京故宫大两

倍，布局严谨，结构奇特，装饰瑰丽。坛墙南方北圆，象征天圆地方，主要建筑祈谷坛、圜丘坛均在内坛。天坛是诠释礼制建

筑的标本，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美妙绝伦的形制以及广袤的绿色背景三大表征有着深远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天坛从选址、

规划、设计以及祭祀礼仪都是依据中国古代阴阳、五行等学说，成功地把古人对天人关系的认识以及对上苍的愿望表现得淋漓

尽致。天坛建筑蕴涵着中国古代特有的寓意象征的表现手法。比如，为象征“天”和与“天”的链接及亲近关系，“九”这个

数字反复在尺度和构件的数量中使用，且祈年殿以“圆形”象征天圆，其三重檐的上檐为蓝瓦，象征天；中檐为黄瓦，象征地；

下檐为绿瓦，象征万物大地。殿内大柱、开间分别指代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一年十二个月和一天十二个时辰。圜丘部分，

则不论台面、台阶、栏杆所用的石块全是九的倍数，因为古代以一、三、五、七、九为“阳数”或“天数”，“九”为“极阳

数”。天坛分三层，上层的中心是一块圆石，圆外有九环，而每一环的石块都是九的倍数，中层、下层亦是如此。整个建筑处

处象天法地，以其精深内涵和广阔外延成为古代文化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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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而不屋为坛，设屋而祭为庙。一般而言，坛祭用于祭祀自然神（一部分次要的自然神，人格化后亦用庙祭），表达古人对

日月天地的敬畏和崇拜之情；人文神袛多用庙祭。《说文解字》中也说：“庙，尊先祖貌也。”[3](P98）可见庙是祖先崇拜的产物，

是专为尊崇祖先而设置的建筑体。但先秦时期，按照宗法制的要求，帝王重大事件等亦多在庙中举行，庙的功能进一步扩大，

其地位也日益巩固。 

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秦汉以后儒家思想逐渐被历代帝王所推崇而成为正统思想，儒家“礼”理念对建筑从形式到

内涵都有了巨大的影响。坛、庙建筑的功能也由对自然的崇拜转入对人设的崇拜，由对天地神的崇拜转入对人间帝王（天子）、

封建等级伦理的崇拜，从而具备了为封建统治者高高在上专治独断的统治天命化、合法化的教化功能。 

古人认为天神在上，和筑坛一样，修庙祭祀也可以亲近天神祖先。“庙”祭祀一般分为两种：自然神与人物神。自然神是

先天精灵化成的神灵，如五岳之神、四海之神、火神、龙王、风神、水神等；人物神一般是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死后被人们

神化，如关羽（关帝庙）、孔子（孔庙）等。特别有代表性的是北京太庙。太庙按“左祖右社”的古制建在紫禁城的前东侧，与

西侧的社稷坛对称布置；主体为正殿、寝殿两重；其中前殿是祭奠，中殿是贮九世皇帝木主的寝殿，用于表示家族皇权是王朝

的根本和对祖先的崇敬。太庙内重庙墙之深宽比是九比五；内重、外重庙墙的宽度比也是九比五，暗示皇帝“九五之尊”的地

位。 

坛、庙的作用除了体现天命观，把自然人格化外，还包括以“安邦守土”“立教化民”和“丰衣足食”为中心的信仰体系。

信仰是礼的基础，礼是信仰的表现形式。中国传统文化逐渐形成以礼和信仰互为中介支撑的文化共同体。坛庙这种礼制性建筑

就渗透出一种强烈的信念与意志：与山川共存，与日月同辉；祈望得到上天、大地等诸神的庇佑和赐福，表达对天地、日月、

山川等的敬重、仰慕和崇拜期盼，与天地同构互动，生死相依；希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人

类和万物一样作为宇宙中的客体，其文明发展不能超越和违背自然规律，必须担当保护自然、完善自然的道德责任，形成“道

德、信仰、礼”三位一体的实践智慧。 

无论是对“礼”的敬仰还是对天地的敬重、崇拜，抑或是对天人合一精神境界的希冀与追求，都通过坛、庙建筑的形制和

细节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经过数千年的荟萃和积淀，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特色。 

基于儒家“礼”思想形成的中国古代坛、庙建筑，丰富了建筑的形制和意义，使中国古代建筑类型的形制化增加了社会功

能和伦理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其社会警示和教化作用高于其建筑本身防御和居住的功能。儒家“礼”思想对其深刻的影响是毋

庸置疑的。 

二、墓葬：敬宗收族、亲亲有爱 

《礼记》说：“礼不逾节……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又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

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

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11](P207）可见“礼”具备教育与感化作用。“礼”的制定与实施，是期望通过对人的思想和道

德进行教育和感化，强化对“礼”的规范认知与情感渗透，对人的家庭行为和社会行为进行约束和调整，最终目标是建立以“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社会共同体。 

中国古代农耕文明在漫长进程中，形成了以“地缘”关系为依据、以“亲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家族关系，以及根深

蒂固的宗法文化心理。血缘关系成为几乎所有社会秩序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派生出种种“准血缘”关系，比如，百姓是皇

帝的子民，地方官被称为父母官，教师与学生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说。这就产生了以血缘关系和“准血缘”关系为基

础的亲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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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诞生之初，产生了对自然和祖先的崇拜，崇“自然”（天、地）为“人”之父母，认为祖宗神灵可以庇佑子孙后代安

康、幸福，所以规范礼仪、聚集族人祭祀先人、团结族人等形成家族群体，表达对共同祖先的崇拜和尊敬之情，形成共同的精

神寄托。血缘为基，道德、祭祀、礼三者一体，相互融合，相互支撑。礼须源于自然之情，服从自然之质。爱是自然之情，礼

是有秩序的爱，爱必须“因自然之情而为之”，从而形成以“敬宗收族、亲亲有爱”为特征的中国人伦之礼制。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论语》云：“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1](P176)《荀子·礼论》中也有：

“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终始一也。”[12](P206）可见“礼”的教育与感化作用，

不仅存在于生者，也存在于逝后，侍奉死去的人如同他活着的时候，对于生死存亡也都需要遵照“礼”的规定。因此，“礼”

以血缘之基所形成的伦理、政治和社会上的差别和秩序，其精神不但体现在宫殿、民居等阳世建筑上，也体现在阴世建筑，即

为先人建立的墓葬上。墓葬，是实现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物化工具，是人世间“念祖思宗、葬先荫后”的“礼”的特征的想象和

延续。 

“墓，慕也，孝子思慕之处也。”[13](P122）墓是子孙后代表达对祖先思念的地方。“葬者，藏也，乘生气也”[14](P98），埋葬祖

先的坟墓必须要藏风聚气，这样不但可以较好地保存先辈遗骨，让祖先灵魂安息，还可以让后代人丁兴旺、富贵发达。因此，

不仅有《汉书》中严廷年“还归东海扫墓地”的记载，也有明朝理学家王阳明把自己的成功归于“祖宗庇荫”之说。 

早在周代，国人已开始重视生者与死者关系的延续，把这看作是人间秩序平衡的制度化安排，并提升到“礼”的高度。“礼

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终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礼

义之文也。”[12](P332）中国古人基于人死而灵魂不灭的观念，事死如事生，因此带领族人修造祖墓和祭祖扫墓成为中华民族不可或

缺的礼俗活动，也正是通过这种活动，形成家族凝聚力，最后建立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社会共同体。 

祖墓是国人表达对先祖的思念与尊敬的重要场所，修建祖墓也是后世对祖先表达孝道的重要方式。在中国古代社会，“不

论是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祖宗崇拜在意识形态里占唯一重要的位置，公认孝道是最高的道德，任何宗教所崇拜的神和教义

都不能代替祖宗崇拜和孝道。这是历史上汉民族的特征之一”[15](P205)。孝道和祖先崇拜的表达，除了保护祖墓不受外来扰乱与破

坏之外，还要培土护林，竖立碑石，绘制坟图，载入族谱，同时设置祀田，进行持久不懈的墓祭，以感念祖宗功德遗泽，其重

视程度在一定意义上是衡量“孝”与“不孝”的重要准则。传统习俗中的“卖地留坟”，也是子孙对祖先“孝”的表现，是亲

情文化的重要内容。 

相对于西方文明，祖墓除了是表达子孙的“孝”的重要场所之外，在国人心中还代表着一种很深的情感意义，即风水信仰。

民间社会普遍认为祖墓的“风水”能够决定该家族的吉凶祸福，是家族兴旺发达的重要保障。“祖先不是作为个人而生，也不

是作为个人而死去，而是作为无形之‘气’的一个中间环节曾经生存过。如果这个‘气’目前正在众多子孙中繁荣着，祖先也

同时继续活在他的子孙之中。”[16]祖墓成了联结祖先和后世子孙之间的“气”。祖墓的意义，不仅靠风水信仰中的“吉地”来

营造，其管理的良善与否也左右着世代子孙的命脉。因此，祖墓的山头不可多葬、乱葬，以免乱了祖墓的“气脉”。祖墓成了

国人心目中联结祖先和子孙之间不可或缺的精神慰藉之所。 

《礼记·大传》主张：“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11](P116)“祖”是指族人的始祖，意指“一

本之源”。“中国的家族是着重祖先崇拜，家族的绵延，团结一切家族的伦理，都是以祖先崇拜为中心——我们甚至可以说，

家族的存在无非为了祖先的崇拜。”
[17](P6)

墓葬的建立与存在，既成了祖宗“体”之葬地，也成了祖宗“魄”之归依，成为后世

子孙“尊祖敬宗”的一种载体。受到祖墓纽带的作用，家族成员在“一本”祖先观念的感召下，出于“一本”的家族成员不知

不觉会形成家族共同体的精神，会相互团结，相互友爱，互帮互助，使族人由观念上的祖宗认同，到行为上建立各种宗族组织

和团体，团结族人，教化民众，以此来强化和稳固社会秩序。 

《礼记》曰：“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
[11](P76)

“别异”或者“辩异”成为“礼”的重要特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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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带有亲情关系的差异性几乎成为所有社会秩序的基础，使“礼”成了既能“亲亲”又能“尊尊”的有机统一体，从而形成了

以“源于一宗，血统等差”为特质的中国传统文化共同体构建的命脉之“礼”。 

墓葬作为礼制建筑的一种类型，在体现子孙和祖先之间亲情文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等差性。考古发现的晚商墓葬

遗址，如河南偃师县二里头、安阳市小屯、湖北黄陂区盘龙城等，都如此。“虽然其间有时间与空间上的区别，就其规模而言，

可分大、中、小型三类。其中之大、中型墓葬，多属于商王、王族及诸侯……小型墓葬平面以矩形之土圹竖穴最多……墓主多

为低级官吏及庶民。”[18](P161)墓葬的层级差别由此清晰可见。这既可以看作是封建社会等差观念的雏形，也可以认为是儒家思想

“礼”萌芽的土壤与渊源。 

而墓穴的方位及排列甚至坟墓的封土及植树也有着等差之分：“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

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19](P121)至于一般的老百姓，则“不封不树”，以别君臣、父子远近。 

墓穴空间布局的昭穆制，是列祖列宗遵循昭辈次穆序列法（一世祖在中，二世祖在其左，三世祖在其右，以此类推），各依

昭穆次位差别安葬。如沧州张氏墓地 15亩，形若棋盘，埋葬规则为“左昭右穆，宛如雁行”。世代延续，族人增多，传到八世，

便各立新阡，于是在宗族内有房支墓地的出现。房支葬法也有等差之分，始葬的祖宗为主体，他人为祔葬，遵循子从父、媳从

姑、幼从尊等之序列。 

在祭奠死者的行哀和下葬的礼仪上，这种“礼”的等差观念也会清晰地表现出来。如亲疏关系、辈分关系分别用不同的孝

服、孝章按顺序予以区别；在对死者立碑时其妻妾、儿女辈、孙辈刻入立碑人名单的顺序都要根据长幼差别安排。 

毫无疑问，墓葬的这种差别是建立在统一血统基础上的，是“源于一宗、血统等差”在人类社会进程中“礼”的形式的具

体体现。 

三、结语：儒家“仁”的本质需求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礼制建筑”是“礼”的体现和载体。也可以说，“礼”和“礼制建筑”互为表里，“礼”

是灵魂，“礼制建筑”是外在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道德、信仰、礼、礼制建筑”四位一体的基本框架，其原因在于儒

家“仁”的本质需求。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本质，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人性的一种体现。儒家把“爱”作为人性的根本，以“仁”概括

这种“爱”，而这种“爱”的奠定基础就是“血缘关系”。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是按照血缘关系为准则对一切非血缘的社会关

系参照或进行“血缘化”处理，按照“血缘关系”的远近有所区别，“近爱”则强，“远爱”则弱，所以儒家的“仁爱”是有

等差的，爱的“亲疏”是有别的。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爱”的亲疏便产生了中国古代社会“礼”的特征之一，即“血

统等差”。宗法制，通过把相对疏远的具有血缘关系的个体或家庭凝聚在一起，以维护团体的整体性存在。在血亲或姻亲中，

建立一种等差尊亲关系的同时，那么在血亲或姻亲之外的整个社会中，也需要建立这种等差尊亲关系，也需要用“礼”的制度

或观念来完成。这便成了等差有分而不乱，亲亲有别而不二，一宗如出一族，一族如出一家，一家如出一人，社会实现了大一

统。正如孟子所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亲亲的主体，遂由家庭扩展到社会乃至整个国家。“仁”的精神推及自然、

社会，由此，在“人”与“自然”和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崇“和”、尚“和”、贵“和”、求“和”的基本目标，从而达到中国

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以“礼”治家，以“礼”治国。 

“礼”作为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所具备的社会功能也就逐步彰显、逐步沉淀荟萃，继而成为封建社会最高的道德准则和根

深蒂固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而这种思想文化意识形态要想深入人心，要想牢固在国人的心目中扎根、成为天经地义的观念，

那就需要广泛传播、形成信仰，达成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绝对共识。那么，建筑，作为人类身体和灵魂的栖息地，也就毋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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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疑地成了这种意识的最好载体。礼制建筑也就应运而生。 

“礼”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存在是抽象的、无形的，这种抽象的、无形的意识、观念通过具体的、

形象的“礼制建筑”展现出来，给人们一种潜意识中的心理暗示，从而达到潜移默化地渗透灵魂、教化民众的直观效果。 

基于这种“礼”本质的需求形成的礼制建筑，不再是一个古老、阴森、冰冷的土石堆砌物，而是一种被赋予了现实意义和

象征意义的符号甚至是具有被崇拜意义的图腾。礼制建筑的存在，使宗族成员间的“天赋的联结”获得了一种具体的、形象的

符号形式和外在表现，并发挥着社会身份认同中的“天赋的联结”、具有亲情纽带的作用。对于共同祖先的祭奠，实际上就是

对于共同族源的认同，也正是在这种对于共同族源的认同及对于社会身份的构建过程中，“道德、礼、信仰、祭祀”四位一体，

互为中介支撑，为宗族成员间稳定的社会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共同体构建的鲜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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